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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0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

A/C

基金主代码

00482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8

月

2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赎回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简称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

A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代码

004827 004828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 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

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网点申购本基金，单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

为单笔人民币20,000元（含申购费）。

（2）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或电话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申购最低金额

为单笔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

（3）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单个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起点人民币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

币100元（含申购费）。实际操作中，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时，除需满足基金管理人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当销售机构设定的最

低金额高于上述金额限制时，投资者还应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

（4） 除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目前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

金份额数量限制，具体规定见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等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1）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投资者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的申购费用如下：

金额（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

1.20%

100

万

≤M＜300

万

0.80%

300

万

≤M＜500

万

0.4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2）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网上直销系统、直销柜台对本基金的申购实行优惠费率，具体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部分代销机构如实行

优惠费率，请投资人参见代销机构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

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c)�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d)�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e)�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或发生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的情形。

f)�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或登记机构的异常情况导致基金销售系统、基金登记系统或基金会计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g)�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或者变相规避50%集中度的

情形时

h)�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第a、b、c、e、f、h项暂停申购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申购申请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公告。如果投资人的

申购申请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50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

（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50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请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1）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期限（

N

为日历日） 赎回费率

A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N＜7

天

1.50%

7

天

≤N＜30

天

0.75%

30

天

≤N＜365

天

0.50%

365

天

≤N＜730

天

0.25%

N≥730

天

0

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N≤30

天

0.50%

N>30

天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

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30日但少于3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

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3个月但少于6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6个月的投资

人，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归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注：一个月=30日）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在招募

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列示。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

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赎回遵循“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3）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a)�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b)�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证券、期货交易所交

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c)�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d)�继续接受赎回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时，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

e)�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d项除外）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拒绝接受或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时，基金管理人

应在当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已确认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如暂时不能足额支付，未支付部分可延期支付。若出现上述d项所

述情形，按基金合同的相关条款处理。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申请赎回时可事先选择将当日可能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

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2）基金转换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

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

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的差异情况而定。

（3）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或，固定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具体转换费率

本基金作为转换基金时，具体转换费率如下：

A、本基金份额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

例1、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10,000份，持有期为三个月（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大华智能生

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假设N日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元，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的A类份额

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则：

a)�转出基金即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050×0.50%=52.50元

b)�申购补差费为扣除赎回费用后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间的申购补差费计算可得：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10000×1.050-52.50=10447.50元

对应转换金额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的申购费率1.20%。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10447.50×1.5%÷（1+1.5%）-10447.50×1.20%÷（1+1.20%）=30.51元

c)�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52.50+30.51=83.01元

d)�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0000×1.05-83.01）÷

1.150=9058.25份

B、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高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时

例2、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六个月（少于一年，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0%），

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的，假设N日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的A类份额净值为1.150元，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元，则：

（a）转出基金即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150×0.50%=57.5元

（b）对应转换金额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1.5%高于平安大华鑫荣基金的申购费率1.20%，因此不收取

申购补差费用，即费用为0。

（c）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57.5+0=57.5元

（d）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基金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0000×1.15-57.5）÷

1.050=10897.62份

（5）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费率认定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在计算申购补差费时，将享受一定的申购费优惠，具体详见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说明。通过

其他销售机构进行基金转换的，在计算申购补差费时，如有费率优惠，具体详见销售机构相关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适用基金

本基金可以与本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包括平安大华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1）、平安大华深

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2）、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3）、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4）、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700005）、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

金代码：700006）（注：700005和700006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基金（基金代码：000379）、平安大华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003465）、平安大华财富宝货币基金（基金代码：000759）、平安大华交易型货币A（基金代码：003034）、平安大华智慧中国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7）、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739）、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515）（注：000739和001515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鑫享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09）、

平安大华鑫享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10）（注：001609和001610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鑫安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代码：001664）、平安大华鑫安混合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1665）（注：001664和001665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安心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304）、平安大华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282）、平安大华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537）、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2450）、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证

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2451）（注：002450和002451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智能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

金代码：002599）（注：002598和002599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惠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286）、平安大华惠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568）、平安大华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487）、平安大华惠隆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03486）、平安大华量化成长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3559）、平安大华量化成长多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3560）（注：003559和003560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3959）、平安大华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3960）（注：003959和003960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平安大华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702）、平安大华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

码：004390）、平安大华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004391）（注：004390和004391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

华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4826）等。

参加基金转换的具体基金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定期开放的基金在处于开放状态时可参与转换，封闭时无法转换。

（2） 办理机构

办理本基金与平安大华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之间转换业务的投资者需到同时销售拟转出和转入两只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

转换业务。具体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本公司直销渠道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其他销售机构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时间以销售机构为准，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3） 转换的基本规则

a)�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b)�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

的同一交易帐号内进行。

c)�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d)�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e)�对于转换后持有时间的计算，统一采取不延续计算的原则，即转入新基金的份额的持有时间以转换确认成功日为起始日进行计算。

f)�基金转换采用“先进先出” 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转换。

（4）转换限额

基金转换分为转换转入和转换转出。通过各销售机构网点转换的，转出的基金份额不得低于50份。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官网交易平台转换

的，每次转出份额不得低于50份。留存份额不足50份的，只能一次性赎回，不能进行转换。

以上转换费率和原则以各个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由于各代理销售机构的系统差异以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展转换业务的时间和基金

品种及其它未尽事宜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

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

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际扣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

日。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投资者投资平安大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100元。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2）交易确认

基金申购申请日为每期实际扣款日，以每期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

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投资者可于T+2工作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确认结果。

（3）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申请办理，办理程序遵循各

销售机构的规定。

（4）办理机构

本公司直销渠道开放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其他销售机构开通本基金定投业务的时间以销售机构为准，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5）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的说明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渠道定投申购本基金如实行优惠费率，详见基金管理人公告；其他销售机构如实行定投申购优惠费率，

以销售机构为准，请投资人参见其他销售机构公告。

7.�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34层

电话：0755－22627627

传真：0755－23990088

联系人：尹延君

网址：www.fund.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2）网上交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网址：www.fund.pingan.com

联系人：张 勇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3）销售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销售A类基金份额）、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

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基金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

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发生巨额赎回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

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

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实施前按照有

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

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话费）及直销专线电话0755－2262143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

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林金本、总经理程元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建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洪东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328,753,549.53 17,948,877,231.01 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65,203,463.32 9,982,973,293.11 1.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063,706.58 1,390,567,751.87 -33.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638,874,041.25 4,548,246,403.24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271,583.35 700,692,430.83 -2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52,778,534.18 694,059,255.14 -3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87 7.64

减少

2.7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2 0.46 -3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2 0.46 -30.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828.79 -895,044.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3,583.33 7,282,54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241,991.2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07,322.03 50,567,030.5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95,549.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0,030.70 -249,216.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48,076.13 -20,367,833.51

所得税影响额

2,208.75 -281,977.04

合计

-1,113,760.11 42,493,049.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8,8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9,863,611 62.5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14,841,963 7.40 108,695,651

无

0

国有法人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732,112 3.20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32,608,695 2.10 32,608,69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福建省长乐市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32,608,695 2.10 32,608,695

质押

27,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方正富邦基金

－

包商银行

－

紫金亿丰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608,695 2.10 32,608,695

质押

32,608,695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1,739,129 1.40 21,739,129

无

0

国有法人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1,739,129 1.40 21,739,129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4,982,497 0.97 0

无

0

国有法人

平安资管

－

平安银行

－

平安资产创赢

5

号资产管理产品

14,739,129 0.95 14,739,12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9,863,611

人民币普通股

969,863,611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732,112

人民币普通股

49,732,112

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982,497

人民币普通股

14,982,497

林彬

7,471,177

人民币普通股

7,471,17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7,139,540

人民币普通股

7,139,54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146,312

人民币普通股

6,146,312

顾惠

4,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0,000

曹益华

2,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0,000

福建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2,789,109

人民币普通股

2,789,109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99,380

人民币普通股

2,499,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

(

福建

)

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和前

十名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优先股，不存在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7.36 207.36 100.00

应收票据

8,148.46 21,710.96 -13,562.50 -62.47

应收账款

151,154.06 95,210.46 55,943.60 58.76

预付款项

25,290.85 11,597.87 13,692.98 118.06

应收利息

9.78 351.46 -341.68 -97.22

其他应收款

30,257.86 15,693.69 14,564.17 92.80

其他流动资产

12,070.02 101,331.82 -89,261.80 -88.09

长期股权投资

121,983.29 22,940.08 99,043.21 431.75

工程物资

868.88 868.88 100.00

固定资产清理

1,000.98 1,000.98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

37.96 37.96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87.10 2,041.70 1,945.40 95.28

短期借款

50,000.00 50,000.00 100.00

应付票据

3,000.00 3,000.00 100.00

应付账款

112,410.78 74,579.34 37,831.44 50.73

预收款项

2,878.31 1,581.83 1,296.48 81.96

应付股利

5,323.31 2.38 5,320.93 223,568.49

(1)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基金投资及新股申购业务。

(2)应收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将收到的票据背书转让，用于支付原辅材料采购款等。

(3)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纺织业务应收账款及应收售电款增加。

(4)预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预付燃煤采购款增加。

(5)应收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应收利息。

(6)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受让华润六枝和华润温州股权收购保证金。

(7)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

(8)长期股权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对外股权投资。

(9)工程物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尚未领用的待安装风力发电设备增加。

(10)固定资产清理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报废固定资产处置转入。

(11)长期待摊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租入办公场所装修支出。

(12)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燃气发电业务亏损，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3)短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流动资金借款。

(14)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办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纺织原料款。

(15)应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原燃材料款、设备采购款、工程款等增加。

(16)预收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供热用户汽款及纺织业务客户货款增加。

(17)应付股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控股子公司分配给少数股东的2016年度股利尚未支付。

3.1.2合并利润表项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投资收益

8,699.57 1,007.19 7,692.38 763.75

其他收益

2,196.91 2,196.91 100.00

营业利润

60,057.07 91,315.05 -31,257.98 -34.23

营业外收入

1,055.99 2,068.68 -1,012.69 -48.95

利润总额

60,670.90 93,028.80 -32,357.90 -34.78

所得税费用

12,279.72 20,092.66 -7,812.94 -38.88

净利润

48,391.18 72,936.14 -24,544.96 -33.65

少数股东损益

-1,135.98 2,866.90 -4,002.88 -139.62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67.63 -1,823.91 1,556.28 85.3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35.98 2,866.90 -4,002.88 -139.62

(1)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出售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获得投资收益。

(2)其他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将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上年同期

计入营业外收入。

(3)营业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报告期，燃煤发电业务因燃煤价格同比大幅上升，单位供电成本同比

上升，以及发电量同比减少，盈利同比减少；燃气发电业务因燃气价格同比大幅上升，单位供电成本同比上

升，导致经营亏损。

(4)营业外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同第(2)点。

(5)利润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同第(3)点。

(6)所得税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盈利同比减少，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

(7)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同第(3)点。

(8)少数股东损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晋江气电经营亏损，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同比

减少。

(9)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股价上升，对应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

(10)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同第(8)点。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顶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06.37 139,056.78 -47,250.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78.88 -181,967.04 83,888.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57.21 188,449.54 -162,992.3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售电现金流入同比减少，以及采购原

燃材料流出的现金同比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东投入的

资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自有资金9.83亿元受让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华润电力（温

州）有限公司20%股权和华润电力（六枝）有限公司51%股权，并于2017年10月9日，共同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相关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本

日期:2017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483� � � �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6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信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初步统计，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各运行电厂按合

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30.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4%；完成上网电量29.2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1%。2017

年前三季度完成发电量74.12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14%；完成上网电量71.0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82%。

公司所属各运行电厂2017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发电量、上网电量和上网电价均价详见下表：

控股电力公司 电源类别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价均价

(

含税

)

（元

/

千瓦时）

7-9

月

1-9

月

7-9

月

1-9

月

7-9

月

1-9

月

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燃煤

18.76 44.99 17.82 42.69 0.4004 0.3836

福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天然气

8.95 17.29 8.73 16.89 0.5437 0.5423

风电

0.11 0.54 0.11 0.52 0.6100 0.6100

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风电

2.45 10.99 2.38 10.74 0.6100 0.6100

光伏

0.08 0.08 0.08 0.08 0.7335 0.7335

福建省福能龙安热电有限公司 燃煤

0.23 0.23 0.16 0.16 0.3415 0.3415

备注：1、鸿山热电燃煤机组属于热电联产机组，2017�年第三季度供热76.95万吨，供热均价157.03元/吨

（含税）；2017年前三季度供热245.16万吨，供热均价156.16元/吨（含税）。2、晋江气电发电量、上网电量不

含替代电量，2017年6月开始执行电量替代合同，2017年前三季度完成替代电量14.10亿千瓦时。3、龙安热电

燃煤机组属于热电联产机组，2017�年第三季度供热22.90万吨，供热均价195.77元/吨（含税）。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胡兆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仲小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陶应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184,534,791.18 4,000,616,956.66 5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030,625,620.02 2,555,012,030.28 96.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396,511.95 400,834,260.51 -108.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811,522,577.13 2,674,334,746.58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7,161,589.74 340,310,054.06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598,285.38 315,738,117.92 1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59 14.74

减少

4.1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2 0.43 -2.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2 0.43 -2.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1,231.46 -148,777.4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90,749.85 20,677,850.8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051,814.41 2,898,679.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76.85 -7,510.65

所得税影响额

-2,138,448.93 -5,856,938.34

合计

6,421,223.64 17,563,304.3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0,2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

719,151,097 67.84 719,151,097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26,000,000 2.45 26,000,00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4,156,738 2.28 24,156,738

无 其他

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94,644 1.21 12,794,644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新华行业轮换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043,169 0.95

无 其他

上海千壹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9,372,440 0.88 9,372,44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

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8,799,974 0.83

无 其他

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525,081 0.80 8,525,081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广发多策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882,586 0.74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817,525 0.36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行业轮换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43,169

人民币普通股

10,043,169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8,799,974

人民币普通股

8,799,9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多策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82,586

人民币普通股

7,882,58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泛资源优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17,525

人民币普通股

3,817,525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3,213,632

人民币普通股

3,213,6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媒体互联

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8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1,400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产业活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赵坚

1,470,754

人民币普通股

1,470,7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其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江苏

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

出资比例

35%)

，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时持

有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江苏农垦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

公司股东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股东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有限合伙人（出资比例

17.5%

），持有公司股东江苏农垦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江苏农垦诚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

的股权，上海诚鼎创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农垦诚鼎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均为陈智海。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

本期数 期初数

/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

） 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221,000,651.08 127,933,150.56 72.75

（

1

）

其他流动资产

1,927,377,037.23 110,366,819.58 1646.34

（

2

）

在建工程

109,712,858.68 39,567,243.81 177.28

（

3

）

预收账款

189,098,032.44 401,093,998.96 -52.85

（

4

）

应付职工薪酬

111,100,009.34 204,423,019.21 -45.65

（

5

）

实收资本

1,060,000,000.00 800,000,000.00 32.50

（

6

）

资本公积

2,314,118,858.61 285,666,858.61 710.08

（

7

）

营业税金及附加

3,510,405.09 434,137.53 708.59

（

8

）

财务费用

-3,062,395.72 10,377,280.42 -129.51

（

9

）

营业外收入

24,863,908.75 109,942,323.55 -77.38

（

1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396,511.95 400,834,260.51 -108.08

（

11

）

（1）苏垦米业销售收入增加，主要客户应收账款尚在账期内

（2）期末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18.62亿元

（3）新增募投项目、烘干线等工程投资

（4）由于种子行业的季节性特点，大华种业每年末预收稻种款，期初预收款项截止本年三季度已全部

确认收入；受市场行情影响，本年麦种销售启动晚于上年，导致期末预收账款下降

（5）发放上期末计提的2016年度年终奖金

（6）发行普通股2.6亿股增加实收资本

（7）溢价发行普通股增加资本公积

（8）根据准则规定将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

（9）加强资金预算管理，减少融资额度，节约利息；募集资金到帐后，增加协定存款利息

（10）根据准则规定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8803.39万元计入其他收益

（11）苏垦米业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增加，主要客户应收账款尚在账期内；受市场行情影响，

本年麦种销售启动晚于上年，导致期末预收账款下降；本期采购增加导致现金流出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兆辉

日期:2017年10月27日


